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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震元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董监高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基于对目前资本市场形势的认识和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浙江震元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

"

公司

"

）部分董事、监事、高管通过

"

华安资产成长

1

号资产管理计划

"

（以下简称

"

管理

计划

"

）， 在自愿、 合法、 合规的基础上通过深圳证券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 （以下简称

"

增

持

"

）。

一、本次增持的目的

本次增持是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为响应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本公司股票相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

2015

〕

51

号）文件精神，根据

浙江上市公司协会发起《浙江上市公司董事长联合声明》的精神，为了共同维护资本市场的

稳定、切实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而提出。

二、本次增持人员基本情况

本次增持人员系公司现任部分董事、监事、高管人员（董事宋逸婷、阮建昌、贺玉龙、吴越

迅、俞斯海，监事董金标，高管金明华、李洋、李成华、周黔莉）

三、增持方式

1

、增持人本着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通过自筹资金及融资资金认购华安未来资产管理

（上海）有限公司成立的《华安资产成长

1

号资产管理计划》，通过深圳证券交易系统二级市场

买入方式增持公司股票。

2

、本管理计划资金规模共计人民币

3,600

万元，其中：增持人自筹资金

2,400

万元，融资资

金

1,200

万元。

3

、增持人委托金明华先生为委托人代表，处理与专业资产管理机构就本管理计划的相

关事宜。

4

、本管理计划的存续期限为

12

个月，锁定期为

6

个月，锁定期起始日期为本计划增持实

施完成日。

5

、本次增持行为所产生的融资利息及相关手续费由增持人自行承担。

四、本次增持实施情况

2015

年

11

月

30

日

-12

月

4

日， 管理计划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二级市场交易系统增持公司

股份

2,348,285

股，合计占公司已发行总股本的

0.70%

，增持均价为

13.04

元

/

股，本次增持已实

施完毕。

五、其他

1

、本次增持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中国证监

会《关于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本公司股票相关事项的通知》（证

监发〔

2015

〕

51

号）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2

、本次增持行为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3

、本次增持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浙江震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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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奥马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广东奥马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

的相关规定

,

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

2015

年

12

月

3

日召开

,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召开

2015

年第四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

公司

201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定于

2015

年

12

月

21

日在公司一楼会

议室召开

,

现将本次会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

、股东大会届次

:201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2

、股东大会的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3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

:

董事会召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4

、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5

年

12

月

21

日

(

星期一

)

下午

2

时

(2)

网络投票时间

:2015

年

12

月

20

日

15:00

—

2015

年

12

月

21

日

15:00;

其中

:

①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5

年

12

月

21

日上午

9:30

—

11:

30,

下午

13:00

—

15:00;

②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15

年

12

月

20

日

15:00

至

2015

年

12

月

21

日

15:00

。

5

、股权登记日时间

:2015

年

12

月

16

日

(

星期三

)

。

6

、会议的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wltp.cninfo.com.cn)

向公司股东

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

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 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

,

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

的

,

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7

、出席对象

:

(1)

截至

2015

年

12

月

16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所有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

股东可以委托代理人

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

该代理人可以不必是公司股东

;

(2)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3)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8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

公司一楼会议室

(

中山市南头镇东福北路

54

号

)

二、会议审议事项

(

一

)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为

:

1

、审议《关于补选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

该议案需由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

制审议通过

);

1.1

补选赵国栋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2

补选饶康达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3

补选权秀洁女士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2

、审议《关于补选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

该议案需由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制

审议通过

);

2.1

补选张松柏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2.2

补选黄才华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2.3

补选朱玉杰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3

、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该议案需由股东大会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

4

、审议《关于补选第三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

该议案需由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制审议

通过

)

。

4.1

补选郭荣喜女士为第三届监事会监事

;

4.2

补选凌昀女士为第三届监事会监事

;

本次股东大会相关议案

1

、

2

、

4

需由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制审议通过

;

议案

3

需由股东大

会特别决议审议通过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

即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

包括代理人

)

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

二

)

上述议案的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刊登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

六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

公告编号

:2015-077)

、《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2015-

078)

。

三、现场会议登记方式

1

、登记方式

:

(1)

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

的

,

应持股东账户卡、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及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

代理人应持代理人本人身份证、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

件、法定代表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

(

附件二

)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法人股东股票账户卡办理

登记手续。

(2)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

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的

,

须持代理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

(

附件二

)

、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委托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

续。

(3)

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

,

登记时出示原件或复印件均可

,

但出席会议

时需出示登记证明材料原件。股东请仔细填写《股东参会登记表》

(

附件一

)

以便登记确认

,

(4)

本次股东大会不接受电话登记。

2

、登记时间

:2015

年

12

月

18

日

(9:00

—

11:30

、

14:00

—

17:00)

。采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的须

在

2015

年

12

月

18

日

17:00

之前送达或传真到公司。

3

、登记地点

:

广东省中山市南头镇东福北路

54

号广东奥马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室

,

邮编

528427 (

信函请寄

:

广东奥马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室周江海收

,

并请注明

“

201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字样。

)

四、网络投票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

,

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

公司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

或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

参加网络投票。

(

一

)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5

年

12

月

21

日上午

9:30

—

11:30

、

下午

13:00

—

15:00,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2

、深市股东投票代码

:

“

362668

”

;

投票简称为“奥马投票”。

3

、在投票当日

,

“奥马投票”“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

二

)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1

、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2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1.00

元代表议案

1,2.00

元代表议案

2,

依此类

推。 对于逐项表决的议案

,

如议案

1

中有多个需表决的子议案

,1.01

元代表议案

1

中子议案

1.1,

1.02

元代表议案

1

中子议案

1.2,

依此类推。本次股东大会不设 “总议案”。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

,

具体如下表

: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议案

１

《关于补选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累积投票

议案

１．１

《补选赵国栋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１．０１

议案

１．２

《补选饶康达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１．０２

议案

１．３

《补选权秀洁女士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１．０３

议案

２

《关于补选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累积投票

议案

２．１

《补选张松柏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２．０１

议案

２．２

《补选黄才华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２．０２

议案

２．３

《补选朱玉杰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２．０３

议案

３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３．００

议案

４

《关于补选第三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累积投票

议案

４．１

《补选郭荣喜女士为第三届监事会监事》

４．０１

议案

４．２

《补选凌昀女士为第三届监事会监事》

４．０２

3

、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1

股代

表同意

,2

股代表反对

,3

股代表弃权。

不采用累积投票制的议案表决意见对应“委托数量”一览表

: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4

、议案

1

、议案

2

、议案

4

采用累积投票制投票

,

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投给某位候选人的选

举票数。具体如下

:

①

议案

1

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

名

,

股东拥有的表决票总数

=

持有股份数

×3;

股东可以将票数平均分配给

3

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

也可以在上述候选人中任意分配

,

但

总数不得超过其持有的股数与

3

的乘积。

②

议案

2

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

名

,

股东拥有的表决票总数

=

持有股份数

×3;

股东可以将票数平均分配

3

位独立董事候选人

,

也可以在上述候选人中任意分配

,

但总数

不得超过其持有的股数与

3

的乘积。

③

议案

4

选举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

2

名

,

股东拥有的表决票总数

=

持有股份数

×2;

股东可以将票数平均分配给

2

位监事候选人

,

也可以在上述候选人中任意分配

,

但总数不

得超过其持有的股数与

2

的乘积。

5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

,

不能撤单

;

6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

,

深交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

视为未参与投票。

(

三

)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1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

施细则》的规定

,

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申请服务密码的

,

请

登陆网址

http://wltp.cninfo.com.cn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

,

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如服

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11:30

前发出后

,

当日下午

13:00

即可使用

;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11:30

后发出后

,

次日方可使用。申请数字证书的

,

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

申请。

2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http://wltp.cninfo.com.cn

的互联网投票

系统进行投票。

3

、投资者进行投票的时间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

年

12

月

20

日

15:00

至

2015

年

12

月

21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

四

)

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1

、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

,

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

网投票系统两种方式重复投票

,

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2

、股东大会有多项议案

,

某一股东仅对其中一项或者几项议案进行投票的

,

在计票时

,

视为

该股东出席股东大会

,

纳入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总数的计算

;

对于该股东未发表意见的其他议案

,

视为弃权。

五、其他事项

1

、本次会议会期半天

,

出席会议股东的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

2

、会务联系方式

:

联系电话

:(0760)23130226

传真

:(0760)23137825(

传真函上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

地 址

:

广东省中山市南头镇东福北路

54

号

联系人

:

周江海先生

3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

请于会前半小时携带相关证件原件

,

到会场办理登记手

续。

4

、网络投票期间

,

如网络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

,

则本次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

通知进行。

特此公告。

广东奥马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三日

附件一

:

股东参会登记表

广东奥马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参会股东登记表

截止

2015

年 月 日

,

本人

/

本单位持有广东奥马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

拟参加公司

201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个人股东姓名

／

法人股东名称

个人股东身份证号∕法人股东营业执

照号

法人股东法定代

表人姓名

股东帐号 持股数量

出席会议人员姓名 是否委托

代理人姓名及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邮箱

联系地址及邮编

附件二

:

授权委托

广东奥马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广东奥马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

兹全权委托

__________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

(

本单位

)

出席广东奥马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

对以下议案以投票方式按以下意见行使表决权

,

本人

(

本单位

)

对

表决事项若无具体指示的

,

代理人可自行行使表决权

,

后果均由本人

(

本单位

)

承担。

序号 议 案 名 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补选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累积投票

１．１

《补选赵国栋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１．２

《补选饶康达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１．３

《补选权秀洁女士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２

《关于补选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累积投票

２．１

《补选张松柏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２．２

《补选黄才华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２．３

《补选朱玉杰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３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４

《关于补选第三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累积投票

４．１

《补选郭荣喜女士为第三届监事会监事》

４．２

《补选凌昀女士为第三届监事会监事》

说明

:

1

、请在表决意见中“同意”、“反对”、“弃权”选择您同意的一栏打“

√

”

;

2

、同一议案中若出现两个“

√

”

,

视为无效投票

,

对某一议案不进行选择视为弃权

;

3

、若委托人未对投票做明确指示

,

则视为代理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思进行表决。

委托人姓名及签章

:__________(

自然人股东签名、法人股东加盖法人公章

)

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号码

:_________________

委托人持股数

:_______________

委托人股票账号

:_____________________

受托人签名

:_____________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_____________________

委托日期

:

年 月 日

委托期限

:

自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证券代码:002668� � � �证券简称:奥马电器 公告编号:2015-081

广东奥马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奥马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关于召开

201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

(

公告编号

:2015-080)

于

2015

年

12

月

4

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予以披露。经事

后核查

,

由于工作人员疏忽

,

《关于召开

201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中存在描述错误

,

现

更正如下

:

原公告内容

:

“二、会议审议事项

(

一

)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为

:

1

、逐项审议《关于补选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该议案需由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制

审议通过

);

1.1

补选赵国栋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2

补选饶康达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3

补选权秀洁女士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4

补选张松柏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1.5

补选黄才华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1.6

补选朱玉杰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2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该议案需由股东大会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

3

、《关于补选第三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

该议案需由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制审议通

过

)

。

3.1

补选郭荣喜女士为第三届监事会监事

;

3.2

补选凌昀女士为第三届监事会监事

;

本次股东大会相关议案

1

、

3

需由股东大会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制审议通过

;

议案

2

需由

股东大会股东大会特别决议审议通过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

即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

包括代理

人

)

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现更正为

:

“二、会议审议事项

(

一

)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为

:

1

、审议《关于补选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

该议案需由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

制审议通过

);

1.1

补选赵国栋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2

补选饶康达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3

补选权秀洁女士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2

、审议《关于补选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

该议案需由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制

审议通过

);

2.1

补选张松柏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2.2

补选黄才华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2.3

补选朱玉杰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3

、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该议案需由股东大会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

4

、审议《关于补选第三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

该议案需由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制审议

通过

)

。

4.1

补选郭荣喜女士为第三届监事会监事

;

4.2

补选凌昀女士为第三届监事会监事

;

本次股东大会相关议案

1

、

2

、

4

需由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制审议通过

;

议案

3

需由股东大

会特别决议审议通过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

即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

包括代理人

)

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原公告内容

:

“

(

二

)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①

买卖方向为买入

;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

,100

元代表总议案

,

1.00

元代表议案

1,2.00

元代表议案

2,

以此类推。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股东

对“总议案”进行投票

,

视为对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

,

具体如下表

: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总议案

１００

议案

１

《关于补选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１．００

议案

１．１

《补选赵国栋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１．０１

议案

１．２

《补选饶康达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１．０２

议案

１．３

《补选权秀洁女士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１．０３

议案

１．４

《补选张松柏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１．０４

议案

１．５

《补选黄才华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１．０５

议案

１．６

《补选朱玉杰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１．０６

议案

２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２．００

议案

３

《关于补选第三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３．００

议案

３．１

《补选郭荣喜女士为第三届监事会监事》

３．０１

议案

３．２

《补选凌昀女士为第三届监事会监事》

３．０２

②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

对应的申报股数如下

: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如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对“总议案”和单项议案进行了重复投票的

,

以第一次有效投票

为准。即如果股东先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

,

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

则以已投票表决的相关议案

的表决意见为准

,

其它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

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

再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

,

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

,

不能撤单

;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

,

视为未参与投

票。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

,

深交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

视为未参与投票。”

现更正为

:

“

(

二

)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1

、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2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1.00

元代表议案

1,2.00

元代表议案

2,

依此类

推。 对于逐项表决的议案

,

如议案

1

中有多个需表决的子议案

,1.01

元代表议案

1

中子议案

1.1,

1.02

元代表议案

1

中子议案

1.2,

依此类推。本次股东大会不设 “总议案”。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

,

具体如下表

: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议案

１

《关于补选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累积投票

议案

１．１

《补选赵国栋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１．０１

议案

１．２

《补选饶康达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１．０２

议案

１．３

《补选权秀洁女士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１．０３

议案

２

《关于补选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累积投票

议案

２．１

《补选张松柏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２．０１

议案

２．２

《补选黄才华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２．０２

议案

２．３

《补选朱玉杰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２．０３

议案

３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３．００

议案

４

《关于补选第三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累积投票

议案

４．１

《补选郭荣喜女士为第三届监事会监事》

４．０１

议案

４．２

《补选凌昀女士为第三届监事会监事》

４．０２

3

、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1

股代

表同意

,2

股代表反对

,3

股代表弃权。

不采用累积投票制的议案表决意见对应“委托数量”一览表

: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4

、议案

1

、议案

2

、议案

4

采用累积投票制投票

,

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投给某位候选人的选

举票数。具体如下

:

①

议案

1

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

名

,

股东拥有的表决票总数

=

持有股份数

×3;

股东可以将票数平均分配给

3

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

也可以在上述候选人中任意分配

,

但

总数不得超过其持有的股数与

3

的乘积。

②

议案

2

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

名

,

股东拥有的表决票总数

=

持有股份数

×3;

股东可以将票数平均分配

3

位独立董事候选人

,

也可以在上述候选人中任意分配

,

但总数

不得超过其持有的股数与

3

的乘积。

③

议案

4

选举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

2

名

,

股东拥有的表决票总数

=

持有股份数

×2;

股东可以将票数平均分配给

2

位监事候选人

,

也可以在上述候选人中任意分配

,

但总数不

得超过其持有的股数与

2

的乘积。

5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

,

不能撤单

;

6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

,

深交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

视为未参与投票。”

原公告内容

:

“附件二

:

授权委托

…………

序号 议 案 名 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补选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１．１

《补选赵国栋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１．２

《补选饶康达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１．３

《补选权秀洁女士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１．４

《补选张松柏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１．５

《补选黄才华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１．６

《补选朱玉杰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２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３

《关于补选第三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３．１

《补选郭荣喜女士为第三届监事会监事》

３．２

《补选凌昀女士为第三届监事会监事》

”

现更正为

:

“附件二

:

授权委托

…………

序号 议 案 名 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补选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累积投票

１．１

《补选赵国栋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１．２

《补选饶康达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１．３

《补选权秀洁女士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２

《关于补选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累积投票

２．１

《补选张松柏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２．２

《补选黄才华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２．３

《补选朱玉杰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３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４

《关于补选第三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累积投票

４．１

《补选郭荣喜女士为第三届监事会监事》

４．２

《补选凌昀女士为第三届监事会监事》

公司对此次更正给广大投资者和年报使用人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

,

敬请广大投资者

谅解。本次更正后的公司《关于召开

201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已同时刊登在巨潮资

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

,

敬请投资者查询。

广东奥马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2月4日

证券代码:601225� � � �证券简称:陕西煤业 公告编号:� 2015-037

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国有股东所持股份无偿划转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国有股份无偿划转的基本情况

近日

,

本公司收到股东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

(

以下简称“三峡集团”

)

通知

,

三峡集团与其

全资子公司三峡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三峡资本”

)

签署《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协

议》

,

三峡集团将其所持有本公司的全部国有股份

(

持股总数

889,160,304

股

,

占总股本

8.89%)

无

偿划转给三峡资本。

国务院国资委作出 《关于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所持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全部股份

无偿划转有关问题的批复》

(

国资产权

[2015]1179

号

),

同意三峡集团将所持本公司股份无偿划

转给三峡资本持有。

二、划转双方基本情况

1

、三峡集团

:

名称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注册

号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５０５６

类型 全民所有制

法定代表人 卢纯

注册资本

１４９５３６７１．１３９５６

万人民币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玉渊潭南路

１

号

经营范围

三峡工程建设和经营管理；住宿经营的管理；长江中上游水资源开发；水利水电技术服务；水

利水电工程所需物资、设备的销售（国家有专营专项规定的除外）；与上述业务有关的咨询服

务；经营或代理公司所属企业自产产品（国家组织统一联合经营的

１６

种出口商品除外）的进

出口业务；经营或代理公司及所属企业生产所需设备和材料（国家指定公司经营的

１２

种进口

商品除外）的进口业务；经营或代理技术进出口业务；承办中外合资经营、合作生产、来料加

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补偿贸易及易货贸易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３

年

９

月

１８

日

营业期限

１９９３

年

９

月

１８

日至长期

2

、三峡资本

名称 三峡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注册

号

１１０１０８０１８７７６０５６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金才玖

注册资本

２０００００

万元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彩和坊路

６

号

６

层

６０１

室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股权投资；资产管理；投资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

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５

年

０３

月

２０

日

营业期限

２０１５

年

０３

月

２０

日至长期

三、本次股份划转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前

,

三峡集团持有本公司

889,160,304

股股份

,

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8.89%,

为

本公司第二大股东

;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三峡集团不再持有本公司任何股份

,

三峡资本将持有本

公司

889,160,304

股股份

,

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8.89%,

为本公司第二大股东。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仍然为陕西省人

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特此公告。

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4日

关于长安产业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C类和

长安鑫利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在代销机构开通申购和赎回业务的公告

长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经与北京钱景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国金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申万宏源

证券有限公司、和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展恒基金销售有限公司、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协商一致，

长安产业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C

类（基金代码：

002071

）、长安鑫利优选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基金代码：

002072

）将于

2015

年

12

月

7

日起在上述代销机

构开通申购和赎回业务。

一、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1

、北京钱景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010-57418829

网站：

www.qianjing.com

2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160-0109

网站：

www.gjzq.com.cn

3

、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700-9665

网站：

www.howbuy.com

4

、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8-773-772

网站：

www.5ifund.com

5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95523

或

4008895523

网站：

www.swhysc.com

6

、和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920-0022

、

021-20835588

网站：

licaike.hexun.com

7

、北京展恒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6661

网站：

http://www.myfund.com/

8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809-6096

网站：

www.swsc.com.cn

9

、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0676266

网站：

http://admin.leadfund.com

10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109-9918

网站：

www.cfsc.com.cn

11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800-8899

网站：

www.cindasc.com

二、重要提示

１

、投资者在上述代销机构办理本公司旗下上述开放式基金的销售业务应遵循代销机构

的相关规定。

2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本公司提醒

投资者

,

投资者投资于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敬请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长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五年十二月五日

证券代码：002485� � � �证券简称：希努尔 公告编号：2015-077

希努尔男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希努尔男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自

2015

年

9

月

8

日开市

起停牌，拟通过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购买霍尔果斯市微创之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喀什星河

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等持有的星河互联控股（北京）有限公司（原名为

"

北京星河互联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

"

）

100%

股权。

公司于

2015

年

9

月

8

日、

9

月

15

日、

9

月

22

日、

9

月

29

日、

10

月

13

日、

10

月

20

日、

10

月

27

日、

11

月

3

日、

11

月

10

日、

11

月

17

日、

11

月

21

日和

11

月

28

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及《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刊登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

（公告编号：

2015-052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5-054

、

2015-056

、

2015-059

、

2015-061

、

2015-062

、

2015-067

、

2015-068

、

2015-069

和

2015-074

）和《关

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延期复牌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5-058

和

2015-071

）。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有关各方仍在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具体如下：

1

、公司严格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在确定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意向后， 聘请了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担任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财务顾

问，同时还聘请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法律顾问、审计机构和评估机构。

2

、在确定相关中介机构后，及时安排中介机构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相关资产开

展全面地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工作，并对有关方案进行了论证。

3

、公司于

2015

年

11

月

20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筹划重大

资产重组继续停牌的议案》，同意公司自

2015

年

12

月

7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并将此议案提交公

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4

、由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规模较大，其持有的项目公司有

100

余个，尽职调查

工作量较大，审计、评估复核工作较为复杂，需要时间较长，主要评估和审计数据尚待进一步

复核确定；交易各方对于重要交易条款谈判内容较多、难度较大，涉及的相关事宜仍需进行

更深入的协调、沟通和确认。截止本公告日，公司聘请的各中介机构已初步完成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标的资产的现场尽职调查，但尽调、审计、评估等工作尚未完成，相关报告处于复核、

论证中。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公司股票将继续

停牌。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至少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及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日报》和《证券时报》，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希努尔男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2月4日

证券简称:长安汽车(长安B)� � � �证券代码:000625(200625)� � � �公告编号:2015—83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11月份产、销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11

月份产、销快报数据如下

:

单位，车型

产量（辆） 销量（辆）

本月 去年同期 本年累计

去年同期累

计

本月 去年同期 本年累计 去年同期累计

重庆长安

９６

，

３６７ ８１

，

６３９ ８６９

，

４９８ ７８４

，

６１７ ８６

，

５６１ ６７

，

７１２ ８９０

，

１７４ ７５９

，

３０７

河北长安

１０

，

１７３ １２

，

８７４ １０３

，

２０３ １４９

，

３４３ ９

，

５８８ ６

，

４５９ １１６

，

９００ １３８

，

９７９

南京长安

７

，

２４９ ８

，

３５１ ５３

，

７７９ ８４

，

４０２ ４

，

４３２ ４

，

１２６ ５６

，

３５１ ７８

，

８９３

合肥长安

６

，

６１０ ４

，

５９４ ５６

，

９７１ １０

，

６５８ ４

，

０２４ ４

，

０８４ ５９

，

６３２ ７

，

５１８

自主品牌

其中：逸动 （含

致尚

ＸＴ

）

１５

，

２９７ １５

，

７３９ １５９

，

０３２ １４７

，

９１８ １５

，

７９８ １１

，

５８１ １６８

，

１５０ １４４

，

６２４

悦翔系列

１６

，

７２２ １１

，

１９２ １２１

，

３２９ １０６

，

７２１ １１

，

０７２ １０

，

０９７ １１９

，

６３３ １０３

，

１５３

ＣＳ３５ １４

，

０１３ １１

，

４４４ １４７

，

７０３ ９６

，

５６２ １４

，

４８９ ８

，

８６３ １５６

，

８９９ ９４

，

８２３

ＣＳ７５ ２２

，

３５３ １０

，

００４ １６６

，

８１８ ４６

，

８６７ ２０

，

８１２ １０

，

０３１ １６６

，

３２３ ４６

，

７１０

欧诺

１２

，

３２２ １７

，

２２２ １３６

，

１８５ １３５

，

５６１ １１

，

３３８ １４

，

３１０ １３３

，

２９７ １３１

，

５５０

欧力威

４

，

１７８ ５

，

７７６ ３６

，

４１０ ４３

，

０５１ １

，

８１８ ２

，

７８８ ３５

，

７５５ ４１

，

２７６

长安福特

９６

，

２１１ ７０

，

４５５ ７８５

，

１９５ ７３７

，

１１３ ８９

，

９２０ ６９

，

４５０ ７７１

，

６３６ ７３３

，

８６４

其中：新福克

斯

１８

，

４４６ ２３

，

４６２ １９０

，

３２３ ２４９

，

３２１ １７

，

００２ ２２

，

７７２ １８７

，

０８５ ２４７

，

５６３

翼虎

１３

，

９３７ １２

，

０７９ １２０

，

７４６ １２４

，

７１９ １２

，

９５３ １１

，

４６１ １２１

，

６１７ １２３

，

１６８

长安马自达

１５

，

０４８ １１

，

６３１ １３７

，

６１３ ９０

，

９６４ １３

，

９３３ ８

，

８３８ １４３

，

１８２ ８６

，

７９９

其中：

ＣＸ－５ ３

，

６６５ ４

，

９１９ ４４

，

６４５ ４６

，

４７３ ３

，

５７２ ３

，

２０８ ４６

，

８２２ ４４

，

６８１

昂科塞拉

１１

，

０２９ ６

，

２８９ ８７

，

１４０ ３７

，

４３９ １０

，

００３ ５

，

００７ ８９

，

７１１ ３４

，

５４５

长安铃木

１２

，

０１４ １４

，

０９４ １０７

，

３８１ １５３

，

３０５ ９

，

９１５ １３

，

１０３ １０８

，

２８５ １５０

，

６０９

长安标致雪铁

龙

１

，

４１８ ３

，

０７０ ２０

，

４８２ ２３

，

７９８ １

，

３７９ ２

，

８８６ ２１

，

８１８ ２０

，

４６３

江铃控股

３１

，

０５２ ３２

，

２１２ ２６４

，

０２１ ２７０

，

８１９ ２７

，

８０５ ３０

，

７７４ ２６５

，

４２５ ２７４

，

７６２

保定长安

３

，

６７３ ４

，

５２４ ４１

，

２４３ ３４

，

１８４ ３

，

３８７ ２

，

５１３ ４４

，

８４８ ３２

，

２８４

长安跨越

６

，

００３ ５

，

２１９ ４９

，

８６１ ５０

，

２４２ ５

，

５５３ ４

，

８７８ ５４

，

１５４ ５２

，

２５８

合计

２８５

，

８１８ ２４８

，

６６３ ２

，

４８９

，

２４７ ２

，

３８９

，

４４５ ２５６

，

４９７ ２１４

，

８２３ ２

，

５３２

，

４０５ ２

，

３３５

，

７３６

福睿斯

２４

，

９６５ ３４８ １９３

，

２７３ ３４８ ２４

，

１１２ － １９１

，

３１７ －

蒙迪欧

１２

，

５３８ １０

，

３３９ １０７

，

３８３ ９８

，

７６３ １３

，

１０４ １０

，

５００ １０５

，

９１４ ９９

，

６０６

锐界

１３

，

１０７ － ５３

，

３１３ － １３

，

０１０ － ５１

，

７１４ －

注

:①

本表的数据为产销快报数

,

江铃控股有限公司的产销数据包含了下属联营企业的产

销数量。

②

新能源汽车本月销量

1194

辆

,

本年累计销量

5321

辆。

特此公告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2月5日

证券代码:000155� � � �证券简称:

*

ST川化 公告编号:2015-087号

川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国有

产权无偿划转获得四川省政府批准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2015

年

12

月

4

日

,

川化股份有限公司

(

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

收到控股股东———四川化工

控股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

简称“四川化工”

)

书面来函获悉

,

四川省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下发了 《四川省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化工控股集团

100%

产权无偿划转至能

投集团有关问题的通知》

(

川国资产权

[2015]77

号

),

经四川省人民政府常务会议议定

,

原则同意

将四川省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所持四川化工

100%

产权无偿划转至四川省能源投资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根据相关规定

,

该事项尚需中国证监会豁免要约收购义务

,

能否获得相关部门的批准存

在不确定性

,

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川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五日

证券代码:000155� � � �证券简称:

*

ST川化 公告编号:2015-088号

川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川化股份有限公司

(

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

于

2015

年

12

月

4

日收到控股股东———四川化

工控股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

简称“四川化工”

)

来函获悉

,

经四川省人民政府常务会议议定

,

原

则同意将四川省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

简称“四川省国资委”

)

所持四川化工

100%

产

权无偿划转至四川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简称“能投集团”

)

。

四川化工持有本公司

14,350

万股股份

,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30.53%,

系公司控股股东。本次

控股股东产权无偿划转前

,

四川省国资委持有四川化工

100%

产权

,

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具体股

权关系结构图如下

:

本次控股股东产权无偿划转后

,

能投集团将通过四川化工持有公司

14,350

万股股份

,

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

30.53%,

享有对公司的控制权

,

实际控制人仍为四川省国资委。本次股权划转后

,

公司的控制关系如下图

:

该事项尚需中国证监会豁免要约收购义务

,

能否获得相关部门的批准存在不确定性。根

据《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深交所的相关规定

,

收购人应就股权变动事项编制

收购报告书。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川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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